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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1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５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吨）

１

，

４４６

，

０２８ １７８

，

０３０ １４．０ １４

，

５２９

，

３０３ １

，

３０７

，

７０２ ９．９

周转量（千吨海里）

１０

，

１３４

，

４６５ １

，

８００

，

１８６ ２１．６ ９５

，

３２９

，

３２４ １１

，

７４９

，

５２９ １４．１

营运率（

％

）

９９．１ ０．７ ０．７ ９８．８ ０．３ ０．３

航行率（

％

）

５１．７ ２．８ ５．７ ５１．９ －１．７ －３．２

载重率（

％

）

５５．３ －２．０ －３．５ ５７．５ －２．５ －４．２

燃油单耗 （千克

／

千吨

海里）

６．１ －０．６ －９．０ ６．４ －０．４ －５．９

二、各船型运量数据

(

单位

:

吨

)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２０１５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２９１

，

１８８ －８７

，

７９６ －２３．２ ３

，

３２６

，

６５９ －１

，

０３７

，

９１３ －２３．８

杂货船

７０８

，

３５０ １６６

，

７８９ ３０．８ ６

，

００７

，

２８６ ２

，

３１８

，

１４２ ６２．８

重吊船

１３３

，

５０５ ３６

，

９６２ ３８．３ １

，

８７５

，

５７４ ２９８

，

６３３ １８．９

半潜船

２７

，

４８６ １２

，

４８６ ８３．２ ３４４

，

９５８ －９０

，

１４０ －２０．７

汽车船

２３

，

６０３ －１４

，

５１１ －３８．１ ２７８

，

４３３ －３７

，

４２６ －１１．８

滚装船

０ ０ ０ ０ －６７

，

１８５ －１００．０

木材船

１４２

，

８３１ ４０

，

１３７ ３９．１ １

，

３５８

，

５９６ －１１５

，

１８１ －７．８

沥青船

１１９

，

０６５ ２３

，

９６３ ２５．２ １

，

３３７

，

７９７ ３８

，

７７２ ３．０

合计

１

，

４４６

，

０２８ １７８

，

０３０ １４．０ １４

，

５２９

，

３０３ １

，

３０７

，

７０２ ９．９

三、备注

1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

,

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

2

、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

3

、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

:

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1.

运量

: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

2.

周转量

: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

3.

营运率

: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

周转量

7.

营运时间

:

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

,

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

,

它等于船

舶总时间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

(

如

:

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

,

待报废时间

,

航次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

8.

航行时间

:

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

,

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

,

至到达港靠码

头或锚地

,

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

9.

停泊时间

:

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

,

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

包括生

产性

,

非生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股票代码:600885� � � �公司简称:宏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53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委托理财受托方

:

银行

●

委托理财金额

:

募集资金不超过

2

亿元

,

自有资金不超过

2.5

亿元

(

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

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

●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

:

银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

委托理财期限

:

不超过

12

个月

一、委托理财概述

(

一

)

、公司

2015

年

11

月份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 受托方

资金

来源

委托理财产品

名称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

）

期初理

财余额

（万元）

本月累

计

申购金

额

（万元）

本月累

计

赎回金

额

（万元）

期末理财余

额 （万元）

实际收益

金额（万

元）

备注

１

厦门宏发

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厦门分行

集美支行

自有

兴业金雪球

－

优先

３

号

４．４ １５９２．００ ７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０４２．００ ２．１５

２

厦门宏发

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厦门分行

集美支行

自有

兴行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款开

放式

２．２ １３００．００ ５３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 １．４１

３

厦门宏发

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厦门分行

集美支行

自有

中银日积月

累

－

日计划

２．６ ２０８５．００ １８１８．００ ２５２０．００ １３８３．００ ３．５８

按月

结息

４

厦门宏发

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

银行厦门

分行集美

支行

自有

“本利丰步步

高”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开放式理财

产品

１．７－３．１ １５８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 ５９０．００ ２２９０．００ ０．９０

５

厦门宏发

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厦门分行

高科技支

行

自有

乾元

－

日鑫月

溢按日开放式

理财产品

２．１５－４．５ ９８１４．００ ２０５５０．００

１７８１４．０

０

１２５５０．００ １５．７８

６

厦门宏发

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厦门分行

集美大社

支行

自有

无固定期限超

短期人民币理

财产品

（

０７０２ＣＤＱＢ

）

２－４．２ ２８１６．００ ４９３０．００ ４６８７．００ ３０５９．００ ０．００

按季

结息

７

厦门宏发

电力电子

科技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

厦门分行

集美支行

募集

兴业金雪球

－

优先

２

号

３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８

厦门宏发

电力电子

科技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

厦门分行

集美支行

募集

兴行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款开

放式

２．２ 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５

９

厦门宏发

电力电器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厦门分行

集美支行

募集

兴业金雪球

－

优先

２

号

３ 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４

１０

厦门宏发

电力电器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厦门分行

集美支行

募集

兴行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款开

放式

２．２ 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０６

１１

厦门宏发

开关设备

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厦门分行

高科技支

行

募集 特色单位存款

０．３５－

２．７５

０．００ ２２１３．６０ ０．００ ２２１３．６０ ０．００

１２

厦门宏发

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厦门分行

集美支行

募集

兴行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款开

放式

２．２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

厦门宏发

电声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

厦门分行

集美支行

募集

兴雪球优先

２

号

３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３．７７

(

二

)

、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度安排和自有资金使用计划

,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2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最高额度

不超过

2.5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择机、分阶段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理财

产品。以上资金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内有效

,

可以滚动使用

,

并授

权公司总经理或股份公司财务总监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负责实施相关事宜

,

公司独立董

事、保荐机构均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

编号

:

临

2015-044

号

)

。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方为银行

,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安全性及公司风险控制措施

为控制风险

,

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为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

,

投资的品种

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上述产品的预期投资收益率高于同等期限的银

行存款利率。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或股份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

具体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财务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公司经营计划及资金

使用情况

,

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

,

由财务人员进行审

核后提交财务总监审批。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及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

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及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通过适度理财

,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

的《宏发股份独立董事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

》。

六、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

,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余额为

42137.60

万元

,

其中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19213.60

万元

,

自有资金

22924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5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44)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9日

股票代码：002083� � �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39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日贵先生及

一致行动人孚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孚日控股

"

）的通知，其本次增持公司股份

的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1

、增持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日贵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孚日控股。

2

、首次披露增持公司股份公告的时间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

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6

）。

3

、增持目的及计划

鉴于当时

A

股股票市场大幅震荡，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孙日贵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孚日控股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9

日开始，

12

个

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增持不超过占公司总股份

2%

的股份。

4

、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等。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孙日贵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孚日控股从

2015

年

7

月

9

日起开始增持本公司股份， 截止

2015

年

12

月

9

日孙日贵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孚日控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

增持本公司股份

231.83

万股、

697.962

万股，合计增持

929.79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

。

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

的公告，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公告：《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

人增持公司股份达到

1%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6

）。

上述增持后， 截止目前孚日控股持有本公司

230,831,617

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5.42%

；孙日贵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62,732,09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91%

，通过控制孚日

控股，合计控制本公司

32.33%

的股份。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孙日贵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孚日控股的通知， 孙日贵先生及一致行动

人孚日控股决定终止此次增持计划，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三、增持前后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

增持前，孚日控股持有本公司

223,851,99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4.65%

，公司实际控

制人孙日贵先生持有公司

60,413,79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5%

，孙日贵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孚

日控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284,265,793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31.31%

。

增持完成后， 孙日贵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孚日控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293,563,

713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32.33%

。

四、增持的合规合法性

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符合《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本次增持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增持承诺履行情况

增持人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内（即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六、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1

、增持人孙日贵先生于本次增持时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境内自然人，具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 一致行动人孚日控股为依法设立并有

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解散或终止的情形；孙日

贵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孚日控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

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合法主体资格。

2

、增持人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本次增持股份满足《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并符合证监发【

2015

】

51

号文件

的规定。

3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交易所的规定就本次

增持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9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5年第四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5

年

12

月

10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简称 大摩多因子策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３３００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摩根士丹利华

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

元）

１．９９０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

民币元）

６２８

，

２３２

，

３６２．９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１５７

，

０５８

，

０９０．７４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１．２００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第四次分红

注

:1

、本基金采用季度收益分配规则

,

即在满足下述条件及其他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

本基

金将每季度进行收益分配

:(1)

收益分配基准日

:

每季度中间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2)

收益

分配前提条件

:

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

0.08

元

;

在符合前述有关基

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

“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4

次

,

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

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25%

”。

2

、现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

(

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

)

的时间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

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对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

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

换的基金份额免交申购费用。

注

:1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

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

,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

投资者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3

、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

的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前

(

不含当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欲了解本基金其它有关信息

,

可采取如下方法咨询

:

1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msfunds.com.cn

。

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8(

免长途费

)

。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2015-68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刘

丹军董事长主持

,

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公司监事会监事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本次董事

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

,

会议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与武汉晟道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

以

9,600

万元的

价格向其转让公司所持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76%

的股权。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郑文舫、王鸣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该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发表了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以上意见于今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今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

(

星期五

)15:00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

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今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保康三特九路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保康三特九路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向工商银行襄阳分行申请人民币

3,000

万

元授信贷款

,

期限

6

年

,

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今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借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2015-69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长赵家新先生主持。本次监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

,

会议对议案作出决议如下

: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武汉晟道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

以

9,600

万元的

价格向其转让公司所持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76%

的股权。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今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12月10日

没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2015-70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股东大会审批

,

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神农架物业”

)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现注

册资本

6,000

万元。

2015

年

12

月

9

日

,

公司与武汉晟道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晟

道投资”

)

签订神农架物业股权转让协议

,

公司以

9,600

万元向晟道投资转让所持神农架物业

76%

的股权。

2.

晟道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当代科

技”

)

的全资子公司

,

其法定代表人王鸣为本公司现任董事。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

公司本次向晟道投资转让神农架物业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3.2015

年

12

月

9

日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

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郑文舫、王鸣

回避了表决。本事项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该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

4.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5.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武汉晟道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三路

29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鸣

注册资本

:

贰仟万元整

注册号

:420100000448778

成立日期

:2014

年

11

月

11

日

经营范围

:

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务

(

不含国家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限制和禁止的项目

;

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

)

股权结构

: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占股权比例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

单位

:

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９

，

９０．４１ ０ １９

，

９０．４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９

，

９１．２６ ２ １９

，

８９．２６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度

０ －９．５９ －９．５９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９

月

０ －１．１５ －１．１５

注

:

上表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标的为神农架物业

76%

的股权。该股权权属清晰

,

无任何争议或担保事项。

2.

神农架物业净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的账面价值为

5,832.01

万元、评估价值

12,615.79

万元。

3.

神农架物业设立于

2004

年

5

月

18

日

,

现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

主要负责在神农架林区木鱼

镇开发“香溪街”项目。其股权结构为

: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占股权比例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4.

神农架物业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款项总额 净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

，

０５０．４２ ５

，

６０１．１２ ６８．７３ １

，

４４９．３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７

，

２０４．７９ １

，

３７２．７８ ４２．０５ ５

，

８３２．０１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２０１４

年度

２

，

０４３．８３ ６８６．５０ ４８８．６５ ４１０．６６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１１

月

３６．７４ －２３２．８１ －２３３．０６ ２２．０５

注

:

上表财务数据均经审计。

5.

本次交易标的评估机构为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神农架物业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

务报表审计机构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该审计机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

6.

公司没有为神农架物业提供担保

,

也未委托其理财。本次股权转让前

,

公司向神农架物业

提供财务资助余额约

585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转让价格以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神农架物业净资产账面价值

5,832.01

万元为基础

,

以净资产评估价值

12,615.79

万元为参考依据

,

双方确认神农架物业

76%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9,

60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

(

甲方

)

与晟道投资

(

乙方

)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包括

:

1.

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及时间

(1)

股权转让款以货币支付

;

(2)

本协议生效后

2

个工作日内

,

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0%,

即

4,800

万元

;

(3)2016

年

6

月

30

日前

,

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其余股权转让款

4,800

万元。

2.

股权转让后神农架物业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４０

万元

２４％

货币

武汉晟道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５６０

万元

７６％

货币

合 计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

3.

甲方承诺

(1)

甲方承诺所转让股权无任何担保事项

,

也不存在权属争议

;

(2)

甲方保证在乙方按协议约定支付

50%

股权转让款后

,

协助乙方及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

;

(3)

在乙方支付

50%

转让款之后

,

协助乙方按本协议“四、公司治理”的规定修订神农架物业

章程并完善其管理机构、运作机制。

4.

乙方承诺

(1)

乙方保证依本协议约定的股权款支付方式及时间按时付款

;

(2)

乙方承诺协助神农架物业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前归还所欠甲方往来款约

585

万元。

(3)

本次全部股权转让交易手续完成后

,

乙方若出售其所持神农架物业股权

,

甲方享有优先

购买权。

5.

违约责任

(1)

本协议生效后

,

转让方

(

甲方

)

若单方终止本协议

,

除应及时返还乙方已付股权款外

,

还需

按已付股权款的日万分之三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

(2)

甲方若违反本协议承诺事项

,

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

,

应承担违约责任

,

并赔偿乙方的经

济损失

;

(3)

本协议生效后

,

乙方若单方终止本协议

,

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

,

应赔偿经济损失

;

(4)

乙方若违反本协议承诺事项

,

需按违约金额的日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

(5)

若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时

,

协议各方均不承担责任。

6.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盖章

,

并经甲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双方同意在股权转让手续完成后

,

神农架物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现代

企业制度规范运作

,

设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

或监事

)

和经营管理机构。上述组织机构的组

成、人员选聘方式、职权、任期、议事方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神农架物业章程的规

定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在神农架区域无与神农架物业相同或类似的业务

,

公司与控股股东

之间不会因本次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转让神农架物业的部分股权

,

是为了盘活公司资产存量

,

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

提升年

度业绩。

2.

本次股权转让预计投资收益约

6,795

万元

,

对公司财务状况及

2015

年度经营成果有较大

影响。具体情况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

3.

股权购买方有支付股权款的能力

,

履约风险较小。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关联交易的情况

2015

年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晟道投资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0

。

2015

年

6

月

26

日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

公司控股股东当代科

技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目前该交易方案尚未确定。除上述情况外

,2015

年年初至披露

日

,

公司与控股股东当代科技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如下

:

事前认可意见

:

1.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存量

,

改善财务状况

;

2.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提升业绩水平

,

实现年度扭亏为盈

;

3.

公司将严格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和权限

,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的情形。

鉴于以上考虑

,

我们认可公司向晟道投资转让神农架物业公司

76%

股权所构成的关联交

易

,

并同意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

:

1.

通过本次交易

,

公司可实现投资收益约

6,795

万元

,

对改善公司业绩、实现年度扭亏为盈

有重大意义

;

2.

在审议本次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按照规定回避了表决

,

其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3.

本次交易公司已聘请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及审计

,

交易资产定价公平、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鉴于此

,

我们同意公司向晟道投资转让神农架物业公司

76%

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

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公司本次向晟道投资转让所持神农

架物业

76%

的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2.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2015

年

12

月

9

日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

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郑文舫、王鸣

回避了表决。本事项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该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

4.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5.

本次关联交易以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神农架物业净资产账面价值

5,832.01

万元

为基础

,

以净资产评估价值

12,615.79

万元为参考依据

,

双方确认神农架物业

76%

的股权转让价

格为

9,600

万元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6.

本次交易协议约定晟道投资承诺协助神农架物业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前归还所欠三特索

道往来款约

585

万元

,

不存在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7.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不会因本次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因此

,

保荐机构同意《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决定。

十一、备查文件

1.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3.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

《股权转让协议书》

5.

神农架物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

6.

神农架物业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2015-71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届次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 本次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通过

,

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5

日

(

星期五

)15:00

时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4

日———

2015

年

12

月

25

日。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5

日

9:30

———

11:30

、

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4

日

15:00

———

2015

年

12

月

25

日

15:00

期间任

意时间。

5

、会议召开地点

: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

1

号

D1

栋一楼会议室。

6

、召开方式

:

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行使表决权

,

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表决的

,

以其首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5

年

12

月

21

日

(

星期一

)

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资格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

二

)

、审议《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依据公司《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及披露办法》规定

,

上述议案均需对中小投资者

单独计票并披露。

详细内容见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27

日、

2015

年

12

月

10

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需提前履行相应的登记手续。

(

一

)

会议登记所需材料

:

1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

(

附件一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2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

,

代

理人应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

(

附件二

),

以便登记确认。传真及信函应在

2015

年

12

月

24

日

17:00

前送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来信请于信

封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二

)

登记地点

: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

1

号

D1

栋一楼会议室

;

(

三

)

登记时间

:2015

年

12

月

24

日

:

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159

2

、投票简称

:

三特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12

月

25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4

、在投票当日

,

三特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议案

1

。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

格分别申报。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２．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

,

表决结果以首次有效

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1

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表决结果为

:

议案

1

以股东已

投票表决的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

,

再对议案

1

投票表决

,

表决结果为

:

全部议案均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4

日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5

日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首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王晨懿

联系电话

:027

—

87341810

传真

:027

—

87341811

通讯地址

: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

1

号

D1

栋二楼董事会秘书处。

邮编

:430073

2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

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2月10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

１

《关于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

注册资本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神农架三特物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

受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字

(

盖章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日期

:

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方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委托人

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

则视为受托人

有权按照自已的意志投票表决。

附件二

: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2015-72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借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保康三特九路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保康公司”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

4,

000

万元

,

主要负责湖北保康九路寨生态旅游区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为满足项目资金需求

,

保康公司拟向工商银行襄阳分行申请人民币

3,000

万元授信贷款

,

期

限

6

年。根据银行要求

,

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2015

年

12

月

9

日

,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保康三特九路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

案。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

本次担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

:

保康三特九路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

成立时间

:2009

年

8

月

18

日

3.

注册地点

:

保康县歇马镇白竹村

4.

法定代表人

:

郭大陆

5.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6.

一般经营项目

:

索道、旅游景区开发

,

旅游地产开发

,

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开发与管理

,

旅游

商品开发与销售。

7.

保康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５

，

６４５．１０ １

，

８４１．７９ ３

，

８０３．３１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７

，

９６５．５０ ４

，

２９９．１２ ３

，

６６６．３８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度

０ －７１．７０ －７１．７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１

月

０ －１３６．９３ －１３６．９３

注

:2014

年财务数据经审计

;2015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2.

担保范围

:

本金

3,000

万元及利息和相关费用

3.

担保期间

:

借款期限届满后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1.

保康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有能力控制其资金使用

;

2.

保康公司本次借款是为满足其项目建设需要

,

其自行融资有助于减轻公司融资负担

;

3.

保康公司未来具有偿债能力

,

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8%;

本次担保前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

额为

18,512.04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23%;

本次担保后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

额为

21,512.04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3.51%

。

截至公告日

,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未逾期

,

也无因担保而承担损失的情况和迹象。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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